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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参股子公司中新春兴新能源电力（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春

兴新能源”）拟以直租的方式向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

融租赁”）办理光伏电站设备融资租赁，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20万元，租赁

期限不超过7年。 

公司直接持有中新春兴新能源18%的股份，通过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阳丰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丰科技”）持有中新春兴新能源32%的股份，中新苏

州工业园区市政公用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新春兴新能源50%的股份。本次中

新春兴新能源办理融资租赁业务需由公司按持有的中新春兴新能源股权比例提

供同比例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5.6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

阳丰科技有限公司按其持有的中新春兴新能源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34.4万元，同时，阳丰科技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为

中新春兴新能源提供同比例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期限均自担保合同签订之日

至本次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人履行义务期限届满后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已于2019年12月11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新春兴新能源电力（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5月27日 

法定代表人：丁进青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15号中新大厦1207-1209室 

经营范围：新能源电力工程项目的设计、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承接

新能源电力工程；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技术研发；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及配件的销

售；合同能源管理。 

（二）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持有阳丰科技51%股权，阳丰科技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阳丰科技持有中

新春兴新能源32%股权。 

公司直接持有中新春兴新能源18%的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阳丰科技间接持

有中新春兴新能源16.32%的股权，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市政公用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中新春兴新能源50%的股权，中新春兴新能源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0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34,019,574.83 102,630,113.76 

总负债 37,739,763.77 5,634,363.56 

净资产 96,279,811.06 96,995,750.20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5,701,254.06 23,721,987.80 

营业利润 -1,333,509.15 -1,826,850.61 

净利润 -715,939.14 -1,494,741.97 

三、融资租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承租人：中新春兴新能源电力（苏州）有限公司 

2、出租人：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租赁物：光伏电站设备 

4、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20 万元 

5、租赁期限：不超过 7 年 

6、融资租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融资租赁方式为直租，是指出租人根据承

租人对租赁物和供应商的选择或认可，将其从供应商处取得的租赁物按合同约定

出租给承租人占有、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动。 

7、租金及支付方式：租赁本金为人民币 420 万元，租金按季支付。 

8、租赁物所有权：租赁期内，租赁物所有权属于苏州金融租赁；在中新春

兴新能源付清所有应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后，中新春兴新能源有权按协议中约

定的名义货价留购租赁物。 

9、担保措施：中新春兴新能源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分别提供同比例连带责

任担保；中新春兴新能源以其持有的苏州春兴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各

电站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中新春兴新能源将以货币资金等为公司、阳丰科

技提供等额反担保。 

四、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至本次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人履行义务期

限届满后两年 

担保金额：公司为中新春兴新能源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75.6 万；苏州阳

丰科技有限公司为中新春兴新能源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134.4 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审核认为：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阳丰科技有限公司为中新春兴新能源提供担保，

是为了支持子公司发展，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且中新春兴新能源也将

相应为公司、阳丰科技提供等额反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中新春兴新能源所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担保行为公

平对等。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阳丰科技有限公司为中新春兴新能源提供担保，

是为了支持子公司发展，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且中新春兴新能源也将

相应为公司、阳丰科技提供等额反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中新春兴新能源所有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担保行为公

平对等。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该事项的实施，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连同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

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554,27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3.43%，占

总资产的 63.3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 202,030.7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4.15%，占总资产的 23.08%，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余额为 159,030.77 万元，因远期受让海峡元生私募基金财产份额对仙游县仙财国

有资产投资营运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金额为 40,000 万元，因凯茂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与仙游县人民政府就手机玻璃、车载玻璃合作项目，公司及深圳凯茂为

孙洁晓先生就深圳凯茂违约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关联担保金额为 3,000 万。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